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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局限空間內之危害以缺氧、中毒及火災爆炸 3種危害比例最高；

進入局限空間作業前及作業過程中，應需持續實施通風換氣，保持

空氣的流通，通風後更要實施氧氣及有害氣體測定，確認安全無虞

後，取得進入許可才可進入作業，作業時應設置現場監視人員，於

緊急狀況發生時方能正確處理。作業現場主管及勞工均應確實遵守

安全作業標準，千萬疏忽不得，避免造成傷亡嚴重。 

1.1 局限空間定義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9 條之 1：「本規則所稱局限空間，

指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

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大致上是指勞工

未經常進入之通風不良場所。此類場所因通風不良而易於引起缺

氧、中毒、火災爆炸等災害；又因空間狹小、潮溼、進出不易，故

於發生感電，機械傷害及墜落等災害時緊急救援不易而延誤。此類

場所常見的有人孔、下水道、溝渠、涵洞、坑道、隧道、儲槽、穀

倉、地窖、施工中地下室與硫磺泉儲水槽等。 

1.2 局限空間災害統計 

本市自 80 年至今（109 年 11 月底止）年間，共發生 33 件局限空

間作業職業災害案件，共計 34人死亡及 67人受傷，災害發生之作業

別係以工地筏基室工程清理作業、水箱工程防水作業及陽明山北投

溫泉業清槽作業為主，而原因係以缺氧、一氧化碳、有機溶劑及硫

化氫中毒等災害類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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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局限空間危害介紹 

局限空間之危害依危害發生源而定，一般分為空氣性危害

（atmospheric hazard）及物理性危害（physical hazard）。局限空間

內的危害空氣可分為燃燒或爆炸性、有毒性、過敏或腐蝕性、粉

塵、缺氧或過氧性、窒息性等；物理性危害與一般工作場所類似，

如高低溫之接觸、跌倒、絆倒、墜落、感電、機械傷害、掩埋……

等，以下就其危害及其辨認加以解說。 

2.1 缺氧危害 

空氣的組成，氧氣約占 20.9﹪，但氧氣含量可能因焊接等作業

消耗氧氣而降低或因自然發生之腐蝕反應造成的缺氧狀態、發酵反

應產生二氧化碳降低空氣中氧氣含量，其他如局限空間內有生銹、

腐蝕、發酵反應，或使用濕式活性碳過濾之廢水處理槽（會吸附氧

氣），或有二氧化碳、甲烷、氮氣、惰性氣體與氧氣置換的情形

者，均會降低空間中之氧氣量，造成缺氧狀態。這些缺氧情形可藉

由充份換氣而改善，但是偶爾在通風良好的室外，如有大量的氣體

突然自閥或配管冒出或者對裝載空氣罩者誤接了不燃性氣體等也都

會造成缺氧的環境。 

依我國「缺氧症預防規則」之規定，缺氧係指空氣中氧氣含量

未滿 18%的狀態。若氧氣含量低 16%於時會影響人類的判斷力、呼

吸能力或造成呼吸迅速衰竭，低至 6%時會引起呼吸困難，並在數分

鐘內即可致命。圖 1 將人類對缺氧的反應作成圖解。氧氣濃度低於

6%，只要吸入一口此濃度的空氣，即有墜落喪命的危險。在無氧狀

態下，腦的活動會在瞬間停止，若歷經 2 分鐘以上，大腦皮質細胞

中即會開始有不可逆的壞死變化，細胞壞死達 6至 8分鐘就波及整個

腦部，生命即到燈枯油盡的尾聲，因此氧氣含量低於 18%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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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需攜帶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方可進入局限空間。 

圖 1 缺氧與人體反應 

2.1.1 身體對缺氧之反應 

身體細胞在缺氧狀況下，乳酸的生成量會增加，所以血液會呈

酸性。此時如果呼吸、心臟中樞等組織受到刺激，即會引起呼吸加

速、心跳加快等現象。這是由於吸入的低氧濃度的空氣，必須補充

氧氣的攝取量，而使得和低氧濃度的血液大量循環，此外腦血管也

會擴張接受大量血液而帶動各種補償器官及機能。但如空氣中的氧

氣濃度低於 16%，即無法給予補償，而使缺氧症癥狀顯著。 

如在高山上長期滯留，紅血球數目和血紅素量會逐漸增加，能

提昇細胞中氧氣利用率的酵素，其功能也會更形旺盛，肺活量即會

因此而增強，呈現高度適應的現象，表示人體已可適應低氧濃度狀

態了。例如，在海拔 8,848公尺的艾佛勒斯山上從氧氣分壓來換算，

其氧氣濃度只相當於地面上的 7%，不吸氧，10分鐘左右即會死亡。

但是卻有許多登山隊員並沒有用氧氣罩而順利登上高峰，這就是因

為從山麓到山頂，高度是緩緩增加的，在長時間的攀登中，登山隊

員已獲得高度適應力了。要獲得此種適應能力，通常須在高山地帶

停留 3個星期以上。 

對缺氧反應最敏感的組織是耗氧量最大的腦中的大腦皮質。人

類的大腦皮質最為發達，反之也就是對缺氧最脆弱的器官。缺氧症

的症狀，首先是大腦皮質機能低落，經過細胞壞死、喪失機能的階

段，最後整個腦壞死而喪失生命。 

呼吸、脈膊

加快、頭

痛、噁心、

想吐。 

 

瞬間昏倒呼

吸停止、痙

攣，6分鐘

即告死亡。 

 

失神昏倒

7~8分鐘內

死亡。 

 

臉色蒼白意

識不明嘔吐

（吐物閉塞

氣道窒息而

死）。 

 

頭暈、想

吐、四肢乏

力、無法支

撐體重而墜

落（死亡邊

緣）。 

 

已達安全限

界必須連續

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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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急性缺氧 

在平地的工作環境中會缺氧，大部份都是因為突然暴露在低氧地

區而這遇各種低氧狀況所致。 

會出現缺氧症狀的氧氣濃度因人而異，且依個人的健康狀態而

異。一般而言，氧氣濃度在 16%程度即會出現自覺症狀，濃度愈

低，症狀愈重，低於 10%後即會有生命危險了。 

表 1 是 Henderson 等人將氧氣濃度及症狀關係分類成四個階段研

討，在重體力勞動、疲勞或醉酒二天之時，上述之現象會加重。此

外，貧血、循環器官有障礙的人，即使在第二階段也有喪命的可

能。 

在工作時即使氧氣濃度不低也常有因肌肉疲乏，體力不支，或者

因頭暈而造成墜落、滾下、溺斃等不幸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亦必須

詳加考慮因大腦機能低落導致產生錯覺、操作錯誤、踏錯等而造成

大事故之可能性。想吐、嘔吐均為缺氧症的症狀之一。嘔吐時，有

人仰著吐而將吐出物吸入氣管窒息而死，有人則臉朝下倒地而將水

窪之水吸入肺中而溺死。因此處理嘔吐時必須謹慎。 

 

表 1 低氧濃度下缺氧症之症狀 

階段 空氣中氧氣濃度（%） 症狀 

1 16～12 脈膊跳動加速、呼吸次數增加，精神集中力低落，

計算易錯，細小動作不靈活，頭痛、耳鳴、嘔吐

感。 

2 14～9 判斷力低落、突然興奮、精神狀態不穩（易怒），

感覺不到傷痛、想吐、嘔吐、喪失當時的記憶、全

身乏力、體溫上升、臉色蒼白、意識遲鈍。 

3 10～6 意識消失、昏倒、中樞神經障礙、語焉不詳、臉色

蒼白、全身肌肉痙攣。 

4 6 以下 在一瞬間昏倒、昏睡、呼吸徐緩→呼吸停止→心臟

停止。 

註：臉色蒼白還包括了唇及指甲顏色變成暗紫色等之狀況 

  



 

8 

 

2.1.3 吸入一口無氧空氣的危害性 

在缺氧事故中，即使不是處在換氣不良的密閉空間中，也常有人

是因吸入了一口無氧空氣而喪命的。例如圖 2，檢查以氮趕出可燃性

氣體的大槽時，因嗆到吹出的氮氣而墜落的例子屢見不鮮。另外，

像氫、甲烷、丙烷、乙炔等可燃性氣體如噴出存於空氣中，只要一

點火就會燃燒，如果預先和空氣混合，點火就者產生爆炸，而造成

可燃性氣體的危害。此外如果吸入這類氣體，因為不含氧，也會和

吸入不可燃性氣體一樣，產生窒息，造成缺氧症。一個人如果突然

遭遇到無氧空氣，呼吸中樞即會受到無限的刺激，而使擴胸狀態一

直持續到極限，所以無法作呼出無氧空氣的動作。此時存在肺中的

氧漸被稀釋，使氧氣分壓低落，肺微血管中的血中氧分壓並未上

昇，立即就將氧送至腦部。在經常需要大量消耗氧的腦部，該瞬間

無法獲得維持活動的氧氣分壓，活動立刻變得遲鈍，乃至停止。 

上述之過程自吸入無氧空氣後，至少在 2 秒鐘內即告發生。換言

之，吸入一口無氧空氣，肺靜脈血液的氧氣分壓即低至 50mmHg，

這股血流將在一秒內送抵腦部。此氧氣分壓遠低於可維持活腦的最

低限度 60mmHg。若閉住呼吸，因預先右肺內貯藏總量約 6 公升的

空氣，所以不會突然引起血中氧分壓的低落。 

 

 
圖 2 墜落充滿氮氣之槽內的危險性 

2.1.4 復甦界限與後遺症 

嚴重的缺氧會使腦細胞不能再生而死亡。此等壞死即使大腦皮質

中之開始階段即作急救措施，而挽回生命，但要使意識恢復則是相

當困難的。如壞死的程度非常輕微，亦會留下各種後遺症。 

嗆到膨脹噴出的氮氣，失神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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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呼吸等方法使傷者從無呼吸狀態進入再呼吸狀態，這段

過程所經過的時間愈長愈無復甦的可能。如圖 3 所示，呼吸停止的

時間若長達 6 分鐘以上，即無復甦之希望了。在復甦界限前迅速給

予救助後，恐怕仍會留下語言障礙、運動障礙、視野狹小、麻痺、

幻覺、健忘症、性格異常、神經衰弱等後遺症，所以癒後追蹤是必

要的。上述這些後遺症也有可能會出現於長期暴露於氧濃度在 12～

10%的情形下。缺氧症會突然引起腦部浮腫，這種現象在意識恢復

後仍會持續而使腦血管受到壓迫，阻礙腦的活動，使後遺症加速惡

化。所以在意識恢復之後，除應按照醫師的指示服下緩和腦浮腫的

藥劑外，還要絕對保持上半身的安靜狀態。 

 

 
圖 3 缺氧症下呼吸停止時間和存活率的關係 

2.1.5 危害辨認 

判定是否有缺氧危害的原則如下： 

‧ 測定該局限空間氧氣濃度在 18%以下。 

‧ 該局限空間作業是否會消耗氧氣，如焊接等。 

‧ 調查空間內曾經儲放之物質或可能會意外滲入之物質是否會與氧

氣置換造成缺氧之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氮氣、惰性氣體

等。 

  



 

10 

 

2.2 毒性氣體 

2.2.1 硫化氫中毒 

局限空間毒性氣體以硫化氫中毒為最，以下針對硫化氫之特性、

毒性加以介紹。 

一、 硫化氫的特性 

硫化氫為其特殊之腐卵臭味、無色，有可燃性的氣體。比重為

1.19（空氣=1），易和空氣混和也易溶於水。0℃時，在 100ml 水中

的溶解量為 437ml，20℃時為 291ml，40℃時為 186ml，因為硫化氫

是有上述之特性，所以空氣中的硫化氫易溶於眼睛和呼吸器官粘膜

上的水分中而被吸收。 

硫化氫在空氣中徐徐氧化，變化為水與硫磺。但是當它以高濃度

存在於空氣中時，會產生硫磺的微細粒子，看起來像煙霧一般。 

硫化氫在 272℃時會起火產生藍色火焰，而生成對眼睛、呼吸器

官粘膜有強烈刺激性的二氧化硫（亞硫酸氣）。此外，其濃度若在

4.3～45.5%，不僅會起火燃燒還會發生猛烈的爆炸。金屬與之生成

硫化物而會遭到腐蝕，銀、銅等則變黑，連「不銹鋼」也會腐蝕，

此外會使白色鉛塗料變黑，使混凝上構造物中性化而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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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硫化氫的毒性 

硫化氫在各種濃度下的毒性分類如表 2。對於硫化氫各種毒性詳

述如下： 

表 2 硫化氫的毒性 

濃度

(ppm)* 
部位別 作用 反應 

0.025 

嗅覺：嗅覺敏銳的人可感

覺到對特有臭氣的刺激

（嗅覺的界限）。 

 
0.2 

嗅覺：任何人都可感覺到

的臭氣味道。 

3-5 
嗅覺：對中程度的臭氣可

以感覺不舒服。 

10 容許濃度（眼粘膜受到刺激的最低限度） 

20-30 

嗅覺：已經習慣了臭氣味

道，所以無法再感受到高

於此濃度的臭氣了。 

呼吸器官：刺激肺最低限

度。 

 

50 

眼結膜炎、癢、痛、覺得

有砂進入眼裡、目眩、充

血、腫脹、角膜混濁、角

膜破壞、剝離、視野模

糊、歪曲、痛楚隨著光度

增加而增加。 

 

100-200 

吸入2-15分鐘嗅

覺神經麻痺，反

而減輕了刺鼻的

不舒服。 

如連續暴露 8-48 小時會

因支氣管炎、肺炎、肺

水腫之窒息而死。 

170-300  

氣道粘膜會有灼熱的痛

感。 

如果暴露時間在 1 小時

內，尚不致有生命危

險。 

350-400   
暴露一個鐘頭即有生

命危險。 

600   
暴露 30分鐘即有生命

危險。 

700 腦神經  
短時間呼吸加速後會

立即引起呼吸麻痺。 

800-900 意識喪失、呼吸停止、死亡。 

1,000 昏倒、呼吸停止、短時間內死亡。 

5,000 以上 立即死亡 

*註: ppm (part per million)為百萬分之一單位，指溫度在 25℃、1atm條件下，每立方公

尺空氣中氣狀物之立方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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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嗅覺麻痺 

硫化氫濃度在 20～30ppm時，會引起鼻腔內嗅神經末端的

疲勞（嗅覺細胞的疲勞）所以即使濃度再大時，嗅覺細胞也無

法感覺到濃度增大。 

2. 眼晴的損傷 

硫化氫對眼睛的損傷是在溶於眼粘膜水分中的硫化氫會變

成鹼族硫化物，破壞眼睛組織。眼球表面的角膜上皮細胞一旦

遭破壞首先就會使視力發生障礙，並產生疼痛。此外這會使結

膜發炎、充血、腫脹，而且眼睛會持續疼痛、發癢。這種疼痛

有如眼睛照到紫外線，引起發炎且有砂粒掉進之感覺。而且明

亮度越高，疼痛越甚，進而誘發了眼臉痙攣。 

3. 呼吸器官的損傷 

a. 鼻咽喉、上呼吸道：首先鼻粘膜會覺得乾燥、疼痛，這是無

嗅覺鼻炎的特徵（嗅覺遲鈍）。暴露在呼吸約 250ppm 以上

時，咽頭、喉頭均會有灼熱、乾燥感，且會出現咳嗽，痰量

增加等受刺激的症狀。 

b. 對於肺泡、支氣管的破壞：硫化氫的濃度從 20～30ppm 起，

即會刺激肺部。超過 100ppm的連續暴露就會從支氣管炎、支

氣管肺炎、一般肺炎轉變成肺水腫。一旦阻礙了肺部交換氣

體的功能，即會出現窒息死亡的危險性。 

4. 神經中毒 

硫化氫自肺流入血液後，隨血液循環，於抵達神經細胞

前，在血液中即會被氧化成硫化鹽等而變得無害，所以低濃度

的硫化氫很難引發神經中毒。但是濃度超過 700ppm，即超過

了能在血液中氧化的量，此時的硫化氫就能夠攻擊神經細胞而

造成神經中毒。此種神經性中毒會因為吸入一、二口高濃度硫

化氫而引起突發性呼吸麻痺的致命症狀。此外硫化氫也和氰化

氫一樣，會阻礙細胞內的呼吸酵素，妨礙細胞的氧氣利用，造

成細胞窒息。 

無論是否有窒息現象，由於腦神經細胞很容易受到破壞，

所以一旦嚴重中毒而僥存，均會留有後遺症。這些後遺症指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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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症、多發性神經炎、癲癇般的痙攣；言語、聽力運動機能發

生障礙、喪失記憶、視力減弱及中心視野狹窄等因大腦皮質機

能損傷而造成的各種症狀。 

此外，中毒後過了長久時間，亦有頭痛、發燒、智能不

足、肺炎、心臟循環障礙等併發症的案例。 

5. 其他障礙： 

如果長期持續暴露於低濃度的硫化氫中，易造成皮層發疹

或化濃疹（疔）。但是如果使用防護具，則可避開曝露於高濃

度硫化氫中經由皮層吸收引起的突發性中毒之危險。 

三、 容易發生硫化氫中毒的場所 

容易發生硫化氫中毒的場所分析其原因如下所述： 

1. 糞尿處理設施與糞尿處理的投海船 

處理糞便的貯留槽內，尿液中有機化合物的細菌會進行最

後的分解而產生硫化氫，在人體內所產生的硫酸鹽（由體內解

毒機構所製造），會存在於尿液中；當尿液貯存於槽中時，就

會在槽中無氧狀況下，藉硫酸還原菌的活動而產生硫化氫。 

2. 腐泥 

腐泥中含有硫化鐵及其它硫化物，在氧化時，即會使硫化

氫游離，此外如果腐泥中有硫酸或硫酸鹽存在，更會進一步促

進硫酸還原菌的活動。工廠排水等受到硫酸或硫酸鹽污染的腐

泥層，如果進行鑿掘工程，就更提高了硫化氫中毒的危險性。 

3. 下水道 

動植物蛋白質分解或硫酸鹽等（例如處理蓄電池的工廠，

化學實驗室等所拋棄的硫酸鹽等）若在下水道沈澱物中作用，

即會藉硫酸還原菌的活動產生硫化氫。屠宰場、食品工廠的排

水中，很多都含有硫蛋白質或氨基酸，此外皮革工廠的排水中

也含有大量的熟皮用硫化鈉及熟皮時毛髮分解的產物，含硫氨

基酸，這些都會因水的氧化作用而自硫化鈉中製造硫化氫。硫

化鈉不但會吸收空氣中的氧造成缺氧現象，且所生成的硫酸鹽

來促進硫酸還原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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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紙漿工廠 

紙漿工廠裡會用氫氧化鈉及硫化鈉的混合液加壓煮熟木材

細片原料，取出纖維素。粗製的纖維素紙漿液中就會殘留因硫

化鈉及空氣氧化所用所產生的硫酸鹽，所以紙漿貯藏槽內常會

因為缺氧和混入其中的硫酸還原菌而自硫酸鹽中產生硫化氫。

因此紙漿液的活動停休數日後再開始檢查作業時，最容易發生

中毒事故。 

5. 垃圾焚化廠 

垃圾焚化廠中漏斗型貯藏槽中的灰塵含有各種的硫磺成分

（輪胎橡膠、橡皮圈、蛋白質、石膏等），所以在燃燒時會產

生硫化物、硫酸鹽、亞硫酸鹽等。殘灰漏斗型貯藏槽中，或在

污泥沈澱貯留中，硫酸鹽即會因硫酸還原菌的存在而變為硫化

氫或硫化鹼。此外酸中和污水時硫化氫亦會游離而出。 

6. 火力電廠等的海水利用設施 

利用海水使蒸氣渦輪、冷凝器等冷卻的設施，首先要引進

海水，海水流經之處（如暗渠，溫排水回路）常有大量的貝類

繁殖，影響了再往下流的作業，所以常要另行清掃工作。暗渠

乾涸等之後，貝介類會死亡而漸腐敗，這時就會形成缺氧狀

態；貝介類在無氧狀態下開始分解，含硫蛋白質物體經分解即

會產生硫化氫。另一方面蛋白質的分解產物也會促進海水性硫

酸還原菌的活動，使海水中的硫酸鹽改變成硫化氫。 

7. 煉油廠 

原油中所含的硫磺有機物燃燒後會變成亞硫酸氣體造成公

害。所以可利用添加氫的反應將硫磺有機物變成硫化氫之後予

以除去。在貯藏硫化氫或者輸送管道有外漏，因而作大檢修時

常會造成硫化氫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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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急救措施 

對於因短時間曝露而引起的意識不明，停止呼吸之受災者必須立

即搶救。搶救的越遲，存活率越低，急救措施分述如下： 

1. 救人者必須穿戴空氣呼吸器、氧氣呼吸器或氧氣罩。 

2. 進入坑穴救人者必須裝配可以吊升的安全帶（繩）或者是安全

索（生命索）。 

3. 要使用可以確實吊升受災者的救生用安全索或安全帶。 

4. 不可單獨採取搶救措施，坑穴外應留有和救人者穿戴相同裝備

的監視人員。 

5. 對於被救出的人應儘快給予氧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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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暴露徵兆及症狀為頭痛、噁心、虛脫、心跳不規則、

反應遲鈍、失去意識、行為舉止變化。暴露濃度於 50ppm以上 1.5～

4 小時工作效率會降低，200ppm 以上會劇烈頭痛，2,000ppm 以上會

喪失意識及死亡，高於 5,000ppm 數分鐘內會致死；對人體的傷害臚

述如下。 

一、急毒性 

1. 吸入： 

a. 短期暴露於 50ppm以下對健康不會有不良影響。 

b. 暴露於 50ppm 以上 1.5～4 小時，工作效率會降低。毒性依濃

度及暴露時間而異。200ppm 以上會引起劇烈頭痛；400ppm

以上會引起虛弱、頭昏眼花、噁心、昏暈；1,200ppm 以上會

使心跳加速，且不規則；2,000ppm 以上會喪失意識及死亡；

濃度高於 5,000ppm可能於數分鐘內致死。 

c. 重勞力工作者、吸煙者及高地居民對一氧化碳較敏感。 

d. 如中毒嚴重但未致命，患者於康復過程可能會頭痛、頭昏眼

花、喪失記憶、視覺及精神出問題。但若嚴重損壞腦部則不

可能完全康復。 

2. 眼睛及皮膚：不會造成刺激。 

二、慢毒性或長期毒性：心臟影響：某些從業員（如消防員、鑄造

工、引擎檢驗員）會增高心血管問題，如冠狀動脈及心腹痛疾

病。 

三、畸型及胚胎學：懷孕期間嚴重暴露，會造成不利影響及死胎。 

四、致突變性：一項動物實驗報告指出，一氧化碳會提高對小老鼠

血球染色體的損壞。 

五、累積毒性：一氧化碳會經由呼氣排出體外，可能於暴露後數小

時內迅速排出，但可能需 1～2天方可完全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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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有機溶劑中毒 

建築物之蓄水塔、儲水池等局限空間防水塗裝作業，在開始施工

後約一至兩小時，防水材料中之甲苯、二甲苯等有機溶劑釋出所造

成之危害，一般易被疏忽。 

甲苯： 

暴露徵兆及症狀為刺激、昏睡、頭痛、皮膚炎、疲勞、暈眩、噁

心、眼花、動作不協調。超過 200ppm的濃度暴露會造成眼花、麻

木及輕微噁心；超過 500ppm引起精神混亂；10,000ppm會抑制中樞

神經系統，導致無意識和死亡。其危害詳述如下： 

一、 急毒性 

1. 吸入： 

a. 蒸氣濃度約 50ppm：輕微嗜睡和頭痛。 

b. 50～100ppm：刺激鼻子、喉嚨和呼吸道；約 100ppm：引起

疲勞和暈眩；超過 200ppm：引起之症狀與酒醉類似，眼花、

麻木和輕微噁心；超過 500ppm引起精神混亂和不協調；更高

濃度（約 10,000ppm）則更進一步抑制中樞神經系統，會導

致無意識和死亡；更嚴重暴露可能引起腎臟衰竭。 

2. 皮膚：接觸初期可能引起溫和的刺激，長期接觸可能導致皮膚

炎（皮膚乾、紅）。 

3. 眼睛：短暫（3～5分鐘）暴露於 300ppm蒸氣或長時間（6～7

小時）暴露於 100ppm皆會引起輕微刺激。 

4. 食入： 

a. 自食入而吸收，產生抑制中樞神經，症狀如吸入所述。 

b. 可能引起吸入，那是食入或嘔吐時將物質吸入肺部，可能導

致肺部刺激，肺部組織受損和死亡。 

二、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 神經系統：慢性中樞神經系統受損，記憶力喪失、睡眠不安、

意志力不集中和動作不協調。 

2. 長期暴露可能影響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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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暴露於 200ppm以下無明顯腎臟受損；500ppm以下無肝臟

影響。 

4. 引起皮膚炎（皮膚紅、癢、乾燥）。 

三、 急救方法： 

1. 吸入： 

a. 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護措施，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b. 移走污染源或將患者移到空氣新鮮處。 

c. 若呼吸停止立即由受訓過的人施以人工呼吸；若心跳停止施

行心肺復甦術。 

d. 立即就醫。 

2. 皮膚接觸： 

a. 立即緩和的刷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b. 用水和非磨砂性肥皂徹底但緩和的清洗。 

c. 沖水時脫掉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如錶帶、皮

帶）。 

d. 若沖洗後仍有刺激感,立即就醫。 

e. 須將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完全除污後再使用或丟

棄。 

3. 眼睛接觸： 

a. 立即緩和的刷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b. 立即將眼皮撐開，用緩和流動的溫水沖洗污染的眼睛 20 分

鐘。 

c. 小心不要讓清洗的污水流入未受影響的眼睛。 

d. 立即就醫。 

4. 食入： 

a. 若患者即將喪失意識、已失去意識或痙攣，不可經口餵食任

何東西。 

b. 若患者意識清楚，讓其用水徹底漱口。 

c. 不可催吐，給患者喝下 240～300 毫升的水。 

d. 若患者自發性嘔吐，讓其身體向前傾以減低吸入危險，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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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漱口及反覆給水。 

e. 立即就醫。 

二甲苯： 

暴露徵兆及症狀為頭痛、噁心、嘔吐、暈眩、暴躁、食慾不

振、失去知覺、皮膚乾裂有灼熱感、心律不整、呼吸困難。短暫暴

露於 200ppm 的濃度會刺激鼻喉，暴露於 700ppm 會引起噁心和嘔

吐，10,000ppm會引起動作不協調、失去意識、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其危害詳述如下： 

一、 急毒性： 

蒸氣會刺激眼睛，黏膜和皮膚；高濃度會引起麻醉。 

1. 吸入： 

a. 短暫的暴露於 200ppm濃度，會刺激鼻和喉嚨。 

b. 暴露於 700ppm的濃度，會引起噁心和嘔吐。 

c. 暴露於高濃度大約（10,000 ppm），會引起動作不協調、失

去意識、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d. 暴露於高濃度會引起肝臟和腎臟損害。 

2. 皮膚： 

a. 液體會刺激眼睛引起紅斑、乾燥和脫脂，長期接觸會引起皮

膚炎。 

b. 蒸氣會刺激皮膚。 

3. 眼睛：其蒸氣和液體會刺激眼睛。 

二、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 反覆或長期暴露可能引起皮膚炎（乾燥、龜裂）。 

2. 肝臟和腎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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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急救方法： 

1. 吸入： 

a. 此化合物是可燃的，採取適當的措施（如移除任何引燃

源）。 

b. 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c. 立即就醫。 

2. 皮膚接觸： 

a. 儘快脫去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製品（如手錶、皮帶） 

b. 儘快擦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c. 以水和非磨擦性肥皂徹底清洗 20 分鐘或直到化學品除去。 

d. 立即就醫。 

e. 受污染的衣服、鞋子和皮飾品再使用或丟棄前應先將污染物

除去。 

3. 眼睛接觸： 

a. 儘快擦掉或吸掉多餘的化學品。 

b. 立即將眼皮撐開，用流動的溫水緩和沖洗 5分鐘或直到污染

物除去。 

c. 立即就醫。 

4. 食入： 

a. 若患者即將喪失意識或已無意識或痙攣時，不可餵食任何東

西。 

b. 不可催吐。 

c. 給患者喝下 240～300毫升的水以稀釋胃中的化合物。 

d. 若患者有自發性的嘔吐時，應使患者身體向前傾斜以減低吸

入的危險，並讓其漱口以及反覆給水。 

e. 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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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有害物之危害辨認 

判定是否有毒性危害的原則如下： 

1. 該空間內現在或曾經儲放之物質為何 — 殘留物，如任何氣體、

液體、固體、粉塵，評估可能產生有害物（指有害氣體、蒸

氣、粉塵等）之危害。 

2. 將會發生的反應或曾經發生的反應 — 反應後可能造成有害之產

物或副產物，如廢水處理形成之硫化氫，也可能因搬入的鋁梯

和槽內殘留的化學物質發生反應（如 NaAsO2及 NaOH）造成劇

毒之砷化氫，至於已知曾經在該空間中進行之化學反應，則需

評估其每一項之產物及其中間產物的危害性，另未反應的原料

及反應之副產物的危害性亦需考量。 

3. 工作性質 — 清除殘留物（油汙、廢液）、噴漆、翻動汙泥、熔

接、拋光等造成有毒蒸氣、氣體燻煙、粉塵逸散。 

4. 使用之工具、設備、物料為何 — 去漬溶劑、油漆之蒸發氣體會

引起中毒。 

5. 可能會意外滲入之物質 — 應詳細巡視工作地點的周遭環境，並

檢視相關之進出管線，避免任何可能從管線及開口處滲入之有

害物，如汽車排放之廢氣、輸送有害物之管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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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火災爆炸 

2.3.1 火災爆炸危害 

火災爆炸可能發生於有可燃氣體之隧道、坑道內，存有引火性液

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粉塵等引起爆炸之虞的工作場所，存有

危險物、油類、可燃性粉塵之配管、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

接、熔斷或有發生火花之作業時。局限空間常見會引起火災爆炸之

可燃性氣體有硫化氫、甲烷、甲苯、二甲苯等，其外觀特性及爆炸

上、下限如表 3所示。 

表 3 局限空間常見的可燃性氣體 

物質名稱 外觀特性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硫化氫 無色氣體或液體、臭蛋味 4.0% 4.4% 

甲烷 無色無味或微甜油味氣體 5.0% 15.4% 

甲苯 澄清無色液體具芳香族味道 1.2% 7.1% 

二甲苯 無色芳香味液體 1.0% 7.0% 

一氧化碳 無色無味氣體 12.5% 74.2% 

 

各類可燃性氣體滅火須知如下： 

一、 硫化氫 

硫化氫極毒且其具爆炸性之混合物可能沿著地面傳播，若引

燃將產生回燒，又因分子比重較氧氣重容易聚集於低漥或通風不

良之處，因此滅火時應盡可能於上風處著全面防護具，保持適當

的安全距離或於受保護的區域使用二氧化碳或化學乾粉進行撲

滅，不可使用水或泡沫滅火可能會引起含有硫化氫氣體之泡沫，

而暴露於火場的容器可使用水霧冷卻，若無法立即關掉外洩氣體

則不可撲滅火焰。 

二、 甲烷 

甲烷本身對於健康危害輕微，但會取代氧氣，因而降低可呼

吸的空氣量，也會與空氣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因此滅火時消防人

員須配戴空氣呼吸器，並穿著消防衣及防護手套，自上風處或保

持適當距離或受保護的地點滅火，以避免接觸蒸氣和有毒的分解

物，大火時使用無須人控制的水袋控制架或自動搖擺消防水瞄，

如不可行，應自火場撤離並讓火繼續燃燒，滅火前先阻止溢漏，

並於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或以水霧冷卻，如果不能阻止溢

漏且周圍無任何危險，讓火燒完，若沒有阻止溢漏而先行滅火，

蒸氣會與空氣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而再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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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苯及二甲苯 

甲苯及二甲苯之滅火須知為消防人員需穿著耐化學品的防護

衣，並戴正壓式空氣呼吸器，滅火前先阻止溢漏，若不可行且週

遭尚不危險則讓火燒完；因若不阻止溢漏先行滅火，蒸氣會與空

氣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而再引燃；且於溢漏未引燃時，噴水霧分散

蒸氣保護試圖止漏的人員；大區域的大型火災使用無人操作的水

霧控制架或自動噴灑噴嘴；以水柱滅火無效，儘可能撤離火場讓

火燒完。滅火材料：化學乾粉、二氧化碳、酒精泡沫。 

四、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易與空氣混合形成易燃或爆炸混合物，在燃燒範圍

內會因靜電或足夠能量引燃，蒸氣會傳播遠處若引燃會回燒。因

此，於滅火時應於安全許可下將鋼瓶移離火場，以水霧冷卻暴露

於火場內的容器。如無法立即關掉外洩氣流不可撲滅火焰。 

2.3.2 危害辨認 

判定是否有火災爆炸危害的原則如下： 

1. 火災發生需同時存在可燃物、氧氣等助燃物、足夠的熱能（遇

火源或溫度達可燃物之自燃溫度）三個要素。 

2. 引發爆炸的條件是氣體、蒸氣或粉塵等可燃物與空氣混合的濃

度，在爆炸下限與爆炸上限之間（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

細則第 25 條之規定，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濃度達爆炸

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為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 

3. 空間內曾經儲放之物質為何 — 殘留物如任何氣體、液體、固

體、粉塵，評估是否遇火源會產生火災爆炸危害；常見可能發

生塵爆之局限空間，有煤坑、煤倉、化學物儲槽、製粉機及穀

倉等，引起塵爆之物質，有煤粉等礦物、穀物、金屬、化學物

質、塑料及藥粉等之粉塵。空的油桶、儲槽或槽車因殘存之化

學物質與空氣混合後，也有爆炸的可能性。 

4. 工作性質 — 在局限空間中油漆或使用黏著劑、清潔劑時，若同

時有人在附近從事電焊時，極有可能達到爆炸條件；動火作業

包括電焊、熔接、研磨等有火花、明火、或產生高溫狀況，均

可能成為火災爆炸的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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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工具、設備、物料為何 — 在局限空間中從事電焊、使用非

防爆型工具設備產生之靜電或火花、化學之放熱反應或附近有

熱表面（蒸氣輸送管、燈泡或加熱器等），均有可能成為火災

爆炸的熱源。 

6. 可能會意外滲入之物質 — 應詳細巡視工作地點的周遭環境，並

檢視相關之進出管線，避免任何可能從管線及開口處滲入之危

險物，如瓦斯管線之漏氣、加油站漏油之油氣、車輛引擎之一

氧化碳廢氣等可燃性或有害性氣體。 

2.4 物理性危害 

局限空間內的物理性危害與一般工作場所類似，然而由於空間和

通路之局限性，所發生之災害則較為嚴重，發生機率亦較高。物理

性危害幾乎包括了所有之災害類型，如高低溫之接觸、跌倒、絆

倒、墜落、感電、機械傷害、噪音、掩埋…等。 

2.4.1 感電危害 

局限空間內因空間狹窄，人員及設備擺放空間受到限制，加上此

空間內常為潮濕場所，因此使用電器設備時應注意是否有感電之危

害，如作業場所有感電之虞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對於使用之電氣設備，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於非

帶電金屬部分施行接地。 

2. 於濕潤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及臨時用電設備，應設置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及適合於良導

體機械設備內檢修工作時所使用之照明燈及工具，其電壓不得

超過 24伏特。 

3. 交流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勞工從事活線作業時應戴

用絕緣用防護具或專用器具，並於有接觸或接近該電路部分設

置絕緣用防護裝備，避免勞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之工具、材料等

導電體接觸或接近電路或帶電體造成感電。 

4. 工作前需檢查電動工具是否破損或絕緣部分老化現象。 

5. 調整電動機械時應使其停電，切斷其開關後，應上鎖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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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送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復電

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工無感電之虞，由原掛籤人取

下安全掛籤後始可復電，以確保安全。 

2.4.2 墜落危害 

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有適當強度之

護欄、護蓋、工作台或張掛安全網，並使勞工使用安全帶且應設置

警告墜落之裝置及標示有物體飛落擊中可能之處，應使勞工配戴安

全帽。 

2.4.3 機械傷害 

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者，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應於每一具

機械分別設置開關、離合器、移帶裝置等動力遮斷裝置；對於有顯

著危險之動力傳動裝置，應於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進行機

械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為防止他人啟動，應

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2.4.4 危害辨認 

物理性危害辨認原則如下： 

1. 局限空間為濕潤場所、鋼鐵等金屬構成，有使用移動式或攜帶

式電動機具或臨時用電設備者，作業人員有感電危害之虞。 

2. 局限空間為砂石倉、穀倉、粉碎機及混合機等，作業人員墜入

時有遭掩埋之虞。 

3. 局限空間內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從事

工作，無適當護欄或護蓋，作業人員有墜落之虞；另作業人員

於上、下 1.5公尺以上高度時，可能因無安全上下設備而墜落，

或因缺氧、有害物中毒而暈眩導致墜落。 

4. 局限空間內裝置有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

傳動輪、傳動帶等，無適當之護罩等安全防護裝置，作業人員

可能因空間擁擠，不慎接觸該等裝置，發生切割夾捲災害；或

不知內部有人工作誤啟動開關，造成內部人員罹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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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局限空間危害預防實務 

以下各節介紹局限空間危害預防之各項實務措施，希望以安全考

量為首要條件，提供事業單位參考，並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適時予以

修正檢討。 

3.1 通風換氣 

在缺氧危險工作中，不能夠藉換氣來防止爆炸或氧化的特殊情形

以外，一定要利用通風換氣方法使作業場所的空氣中的氧氣濃度保

持 18%以上。在有產生硫化氫之虞的場所中，硫化氫濃度必需藉換

氣途徑維持在 10ppm以下。 

藉測定氧及硫化氫的濃度確定換氣效果，並確認氧氣濃度在

18%以上，硫化氫濃度在 10ppm 以下而讓員工進入工作之後，如果

有必要繼續通風換氣時，只要裡面有一個人，就不能停止通風。如

果因停電而使通風中斷時，必須立刻讓員工退避到外面。 

3.1.1 通風換氣方法 

局限空間各有特質，通風換氣必須配合作業場地狀況來實施，才

會收到實效。氦、氫、氨、甲烷等比空氣輕的危害氣體與硫化氫、

氯氣、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比空氣重的危害氣體之通風換氣方式

有所不同（圖 5），以下就介紹部分作業場所通風換氣注意事項。 

一、 井、基礎坑等之非壓氣工法的工作場所。 

使用通風設備開始送風，於一定時間後測定該場所的氧氣

圖 5-2 比空氣重之危害

氣體的通風換氣示意圖 

 

圖 5-1 比空氣輕之危害

氣體的通風換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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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如果氧氣濃度在 18%以上才可讓員工進入，在工作期間

要繼續通風。如果工作地點很靠近通風口，通風比例要保持 1

人 10m3/分鐘以上。即使作業人員低於 4 個人送風量也不能低

於 50m3/分鐘。 

二、 沈箱、壓氣 Shield（鎧架）的壓氣工法之作業室 

首先使用設備供給空氣（相當於氣閘室或作業室五倍面積

的無害空氣）進行通風後，測定氧氣濃度，如果氧氣濃度在

18%以上，才允許員工進入，而且員工在該場所工作期間一定

要繼續通風。 

鑿掘工程進行到砂礫層或含砂層時，壓氣工法的作業室內

的壓力會急速降低，這個時候送入空氣的量絕對不能減少。 

此外如附近有其它單位在實施壓氣工法時，需要和該實施

者取得連絡，以便進行調節送氣壓，避免引起缺氧空氣的貫

流。 

三、 暗渠、溝等 

1. 沒有使用通風設備時，首先先測定該場所的氧氣、硫化氫的濃

度，如果不能確定氧濃度在 18%以上，硫化氫濃度在 10ppm 以

下，絕不讓員工進入。 

2. 首先使用通風設備，於一定時間後測定該場所的氧氣及硫化氫

濃度，如果氧濃度在 18%以上硫化氫濃度在 l0ppm 以下，才允

許員工進入，而且員工在裡面工作期間一定要繼續送氣。 

a. 暗渠內的送氣 — 對暗渠的平均斷面以 0.8m/秒以上的風速如

圖 6，所示之方法送氣（送風）。 

b. 坑（隧道）內的送風 — 坑內的送風要注意均一性，並且要達

到每小時 20 次的通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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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糞尿處理場儲槽等 — 作業之前即要將相當於槽容積 3～5 倍

的空氣送入其中，作業中定要啟動該場所的通風設備。 

圖 6 暗渠內的通風方法 

 

四、其它有缺氧之虞的場所 

有必要應用下述 1 或 2的措施。 

1. 沒有使用送風設備時，首先要開啟可藉敞開達到通風效果的倉

庫門扉，儘可能讓出口及其它開口部開放，進行足夠的自然通

風後再測定該場所的氧及硫化氫的濃度，硫化氫濃度應在

10ppm以下時才可讓員工進入。 

2. 使用通風設備時，首先要送入相當於該場所 5 倍容積的無害空

氣，並經測定氧及硫化氫之濃度符合規定後才讓員工進入，在

員工作業期間使用軸流換氣機的可搬型通風裝置（如圖 7 所

示）等設備進行通風換氣時，要注意通風的均一性，且要以每

小時 20次的比例繼續送風。 

圖 7 可搬型通風裝置的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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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通風裝置 

在壓氣工法，大多使用壓縮機送氣通風，而可搬型通風裝置中很

多都是裝了風管（折疊式空氣流通管）後使用（圖 8）。 

船艙等之通風換氣則使用如圖 9 的通風裝置比較方便。此時要留

意不可使氣流發生短路或留有通風不全的場所。 

局限空間之人孔作業適當的通風設備應需有通風導管，一端連接

地面的風扇來引入新鮮空氣，風扇位置需遠離其他廢氣排放口，不

可使用純氧，另一端則深入人孔底部，如圖 10所示。 

 
圖 8 可搬型送風裝置的風管 

 
圖 9可換型換氣裝置 

        
圖 10局限空間通風方式及通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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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通風測定 

送風管末的風量不能只按照送風所訂的規格設計，因送風管風量

就會因通風阻力的增加而減少。因此，需要測定末端的實際風量以

獲得正確的通風換氣量。 

通風之後，需測定有缺氧之虞工作場所的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

他有害氣體濃度，確定安全後才可進入工作。 

3.2 作業環境環境監測 

3.2.1 作業環境中氧氣濃度之測定 

一、測定實施者應注意事項 

1. 被指定為測定者對於測定方法一定要充分熟悉。 

2. 測定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

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

急措施。 

3. 測定者不能在毫無保護裝備的情況下，冒然進入測定。因為只

要吸入一口缺氧空氣，在瞬間就會失神翻落，即使低濃度的氧

不致於喪命，但因頭部受傷，溺水而死亡的例子也時有發生。 

4. 在深處進行測定時，要配戴空氣呼吸器或輸氣管面罩等呼吸防

護具才能入內，注意不要採樣測定到混合了從呼氣閥排放出來

的氣體。 

5. 在有墜落之虞的處所，除了應有輔助人員監視測定者外，還應

有繩索設備，以確保安全。 

6. 在有甲烷可能存在的場所，測定者不能使用純氧面罩。此外內

部的照明設備應附有固定式或攜帶式的保護裝置，或者是採用

有防爆構造的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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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定位置 

作業環境中氧氣濃度之測定要在下列之一定處所實施（圖 11）。 

1. 在作業場所中有發生、侵入、停滯缺氧空氣之虞之場所。 

2. 在上述場所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各選三個以上之定點。 

3. 勞工進入作業之固定處所。 

                    

圖 11-2大圓筒型的槽在全部進入

口下各選三個不同的深度上測定。 

 

圖 11-1基礎坑、井、人孔，原則上

是在三個不同的深度各選三個測定

點。 

 

圖 11-4球型貯槽，在頂端人孔垂直

下方三點及最大直徑水平面的採樣

孔作測定 

 

圖 11-3淨化槽、貯水槽、船艙、成

熟室，首先在人孔下方、、位

置實施測定，然後配戴空氣呼吸器

進入測定其餘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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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定方法 

1. 在長型的基礎坑內進行測定時，可使用可通達底部之聚氯乙烯

（PVC）製的採氣管或感應器等之器具。而且採氣管或鋼索上

應刻有刻度，1 公尺為一小刻度，5 公尺為一大刻度，這樣不但

方便測定，而且可以確定採氣管等是否已通達底部。 

2. 採氣用的幫浦可用附有單向閥的橡皮球幫浦。用手一握所能吸

引的容積為 30～40ml。此外活塞式的迴轉手幫浦及電動幫浦等

也可用於採氣。 

3. 在高壓沈箱作測定，應裝置有從底部作業室通至外部採氣管等

的設備，如此測定者無須入內即可進行採氣。而沉箱內部的採

氣管如採用可配合沉箱深度延長的厚質塑膠管，即不會有礙測

定。沉箱的鋼壁上可設溶接鋼管，以便在從事採氣時裝上幫浦

（如圖 12）。 

 

圖 12 沉箱作業室內氧氣濃度測定用採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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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定值之處理 

1. 測定完畢後，每一次都要依現場作業環境適當記錄下列事項，

這些資料均將被視為安全管理上的資料保存三年（如為有限期

的營建事業，則保存到該工程完畢時）。 

其應記錄之內容有：測定年月日時刻、測定場所、測定點（以

圖表示）、測定深度、測定時條件（通風前後、作業中、送氣

中、送氣壓等）、採氣方法、工程種類、測定定時達到的地層

種類、在附近如有進行壓氣施工法，記錄其到達深度、距離及

送氣壓、同時測定其他共存的氣體（甲烷、二氧化碳等）的濃

度、測定儀器種類、測定結果、測定者姓名、以測定結果為依

據，採取防止缺氧措施時，該措施的概要。 

2. 在超過大氣壓的地方進行測定時，如要將所得的測定值與訂定

於缺氧症預防規則中的基準比較時，不可直接將測定值換算成

氧氣分壓，即與大氣中的氧氣分壓 136.8mmHg

（760mmHg×l8/100＝136.8 mmHg）作比較。 

3.2.2 作業環境中硫化氫濃度之測定 

一、測定硫化氫濃度時應注意事項 

1. 防止硫化氫中毒事故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藉著測定作業場所的

空氣中硫化氫濃度來確認安全性。 

2. 硫化氫在非常低的 0.03ppm 濃度下，可感覺到一股有如蛋腐的

特有臭味，但是高濃度的硫化氫卻反而會在瞬間麻痺了人類的

嗅覺，使人聞不到臭氣，失去意識而瀕臨死亡。 

3. 過去曾有三名中毒者因吸入 l,000ppm 以上的硫化氫，在瞬間昏

倒，甦醒後都說當時並沒有聞到什麼臭味。因此測定硫化氫濃

度時，應遵守之注意事項與氧氣濃度之測定者應注意事項完全

相同。 

4. 換言之，不可以在測定時不配戴防護具即進入測定點。也絕不

可以打開孔蓋，把頭手伸進去測定，萬一吸進了高濃度的硫化

氫，在瞬間即會失去意識而墜落。進行測定工作時，亦應在有

輔助者監視下進行。惟有如此，如果發生緊急事故時才會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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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或呼救。此外進入深處作測定時，一定要配戴空氣呼吸器

等防護具。 

二、測定位置 

測定硫化氫濃度和氧氣濃度，同樣應選擇有下述情形之處所進行

測定（參考圖 11）。 

1. 作業場所有硫化氫發生、侵入或滯留之處所。 

2. 作業場所中有上述情形之處所，在其水平或垂直方向各選三點

以上測定。 

3. 作業時有勞工進入之處所。 

在空氣不流通場所較易發生或滯留硫化氫。此種場所也會因位置

之不同，而使硫化氫的濃度有顯著的差異。因此為了能夠發現局部

的硫化氫存在，需要儘可能多在幾個位置上作濃度之測定。原則上

還是在水平及垂直方向各取三點以上測定，當然配合現場型態來選

擇測定點是必要的。 

開口向上的人孔、儲槽等，原則上可以不必入內，而改以使用採

氣管方式來測定。 

但是有兩處人孔的球型槽、臥型槽、化學反應器、船艙、污水槽

等，首先要從外部人孔下方垂直方向選三個以上測定點測定，如有

需要才配戴防護具自人孔進入內部，再作五個以上測定點之測定。 

在比較寬廣的場所，必須就其垂直及水平方向以 5 公尺間隔的比

例增加測定點進行測定。 

三、測定結果之處理 

測定結果要以一定的表格記錄下來，於規定的期間內保存，作為

必要時的檢討資料。 

四、測定器具之選擇與處理 

1. 測定時使用檢知管，或者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測定器具。 

2. 檢知管方式有兩種:其一為檢知管上印有濃度刻度之直讀式，另

一種是對照印在紙上之濃度表才能讀出濃度之方式。在現場使

用時採用直讀方式較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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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知管方式與具有同等以上性能之測定器，現在已經開發出應

用電位電解法原理，製成的硫化氫濃度計，並已實際在使用。 

4. 各種測定器具都有其獨特的操作方法，操作者都必須遵守既定

的操作方法，練習純熟。 

5. 熟悉測定器的原理、構造等，才能熟練簡易的修護方法。 

6. 測定器具一定要保持於隨時可使用的狀態。 

7. 測定器具中所必要的消耗品一定要有充分的備品。 

8. 為保持定電位電解法的測定器精度，應將測定器定期校正。 

 

五、判定測定結果時應注意事項 

使用測定器測定硫化氫濃度時，該場所是否具有危險性的判定原

則如下: 

1. 在各定點開始測定，經過了一段充分的時間，指示呈穩定後，

各測定點所獲得的指示若均在 10ppm之下，該作業場所即未處

於危險狀態。 

2. 在各測定點開始測定，經過一段充分的時間，指示呈穩定後，

幾乎所有測定點的指示都超過 10ppm，即表該作業場所整個都

處於危險狀態下。在此種情形下，如果因測定點位置之不同，

而濃度有差異，且在某些測定點上所獲得的指示特別高，即可

能在其附近有硫化氫的發生源。 

3. 在各測定點開始測定，經過一段充分的時間，指示呈穩定後，

只有某些測定點上的指示超過 l0ppm，即表示該作業場所局部

處在危險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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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許可 

3.3.1 建立工作許可制度的理由 

工作許可制度的建立，是以簡單扼要、系統化的表格如工作許

可等，確認局限空間工作的安全性，以預防可能引起缺氧、中毒、

火災、爆炸或物理性危害等災害，並避免共同作業或局限空間相關

之作業之相互影響，而肇致意外災害。工作許可須經確認無危害之

虞，並經主管簽認方可進入工作，對於風險較高之局限空間作業多

一層管控，對勞工生命較有保障；在工作完成確認恢復工作現場、

清點人員，並繳回工作許可後，方能解除配合工作需要所實施之管

制。 

一般工作許可的種類包括局限空間工作許可、管路封閉許可、

動火許可、及承攬人安全工作許可等，許可內容包括局限空間進入

時間、出來時間、地點、工作人員姓名、工作內容簡述、共同作業

規範或注意事項、與局限空間相關之作業或場所應採取之措施或注

意事項、危害種類、空氣測定結果、清理或隔離危害、必須具備之

防護裝置、緊急應變聯絡方式及危害預防確認等。表 4 為局限空間/

缺氧危險作業進入許可參考例，可提供參酌以訂定適用之工作許

可。 

3.3.2 注意事項 

使用工作許可的單位應依據局限空間特性、工作內容（裝修、

維修、檢查、清理）及公司管理分工方式（單一或多個部門會同管

理），自行設計工作許可書，才能符合實際需要。設計時應注意許

可表格上所述之事項，條條均為攸關生命者，應敘述清楚容易填

寫；空氣測定問項需依照特別之順序，如先測氧氣、再測可燃性氣

體，最後為毒性氣體之測試，避免錯誤之讀數造成誤判，但宜注意

硫化氫、一氧化碳及氨同時為可燃性氣體及毒性氣體；需要多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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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空氣檢測、管路封閉、通風換氣、防護具提供等）共同完成的

工作許可表格，可用複寫紙方式製作，可分別存檔於相關單位；表

格使用前需召開說明會，解釋表格使用方式等事項。以下為使用工

作許可書應注意之事項： 

1. 使用許可之工作人員需事先受過教育訓練且本身需有辨認潛在

危害的能力。 

2. 同樣空間可能因工作性質不同，需同時完成兩種以上之許可書

如管路封閉許可、動火許可、局限空間工作許可。 

3. 除了許可上之危害認知外，仍要切記時時警覺注意其他可能發

生的潛在危害。 

4. 許可完成後張貼於局限空間工作場所附近公告週知。 

5. 許可亦需依組織、作業方式、使用工具之變動隨時修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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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局限空間/缺氧危險作業進入許可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業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業種類：________________ 

申請作業時間及期限：自   年 ＿  月 ＿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作業場所(如儲槽或工作井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申請進入局限空間作業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氧作業主管：_________________(□非屬缺氧危險作業，免填) 

項次 項  目 說  明 

1 
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濃度測定結果及

測定人員簽名 

氧氣：  ％ 
一 氧 化 碳 ：  

PPM 

硫 化 氫 ：  

PPM 

可 燃 性 氣 體 ： LEL 之  

% 
其他： 

測定人員簽名：___________ 

2 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1.□缺氧      2.□中毒  3.□墜落  4.□感電 

5.□火災爆炸  6.□飛落  7.□崩塌  8.□其他：___ 

3 作業場所之能源或危害隔離措施 

1.□危害物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2.□電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3.□熱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4.□其他：_______ 

4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1.□無線對講機  2.□其他：___________ 

5 
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用方

法。 

1.□捲揚式防墜器    2.□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3.□救生索          4.□背負式安全帶 

5.□梯子            6.□工作井開口護欄 

7.□三角架(人孔作業)  8.□照明設備 

9.□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設備 

10.□其他：________ 

6 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1.□通風設備        2.□救命器  

3.□漏電斷路器      4.□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5.□其他：_________ 

7 

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 

(申請核准後，進出入局限空間前後，皆

要簽名、點名登記) 

1.       / 2.       / 

3.       / 4.       / 

5.       / 6.       / 

8 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9 

從事動火作業時，應由雇主、工作場所

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

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註：□本

項不適用 

1.□焊接  2.□切割  3. □燃燒  4.□加熱 

5.□其他：_________ 

 

 

註：(1)本申請許可表應於每一個局限空間/缺氧危險作業場所，在作業前填寫 1張，並妥善保

存 3年。 

(2)所有承包商作業前必須向原事業單位申請局限空間作業許可，並置作業現場備查。 

(3)本表僅供參考，各單位於實施局限空間作業/缺氧危險作業前，應自行根據實際狀況評

估各種危害之可能性與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核准人員(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主管)簽名：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核准作業時間及期限：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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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育訓練 

3.4.1 教育訓練的理由 

局限空間之缺氧、中毒、火災、爆炸等危害，大多無法以視

覺、嗅覺、觸覺等人體感官之功能事前察覺，但此等場所有「密

閉」或「部分開放且自然通風不良」之特徵，不難加以判斷，且只

要採取適當措施，即可事先防範災害，這也突顯事前進行局限空間

教育訓練的重要性。故除雇主有確認作業環境安全性的責任外，另

作業主管、勞工、監視人員、搶救人員、及其他與局限空間作業相

關之人員等，亦應接受局限空間作業之教育訓練。從事局限空間作

業時，需針對該空間之危害規劃教育訓練內容，相關法規之宣導可

包括缺氧症預防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標準、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

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透過教育訓練可教導員工或承攬人

之工作人員辨認局限空間危害，與如何依照局限空間安全工作計畫

作好防範措施，及意外發生時如何爭取時效進行緊急應變等。 

3.4.2 教育訓練建議內容 

為加強教育訓練效果，應針對訓練目的及對象設計教案，再儘

量以活潑生動的方式講演、示範及討論、或於工作現場外解說、或

藉用放映機、投影機、幻燈機及氣體測定儀器、工具、實物等教具

實施教育訓練，另建議教育訓練後需舉行筆試測驗、儀器工具操作

測試，以評估訓練成效。勞工於工作前一般局限空間教育訓練內容

建議如下： 

1. 局限空間簡介 8. 監視人員之責任 

2.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9. 警告標示 

3. 安全工作計畫（內含標準作業

程序，如表 5） 

10. 個人防護 

11. 共同作業安全 

4. 危害辨認與預防 12. 緊急應變 

5. 通風換氣 13. 醫療救援 

6. 自動檢查 14. 舉辦學習成果評鑑 

7. 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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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次的教育訓練外，如果勞工有表現不安全行為、有新

僱或調換作業情形、作業程序變更、危害種類變更及控制方法變更

情形時，工作上的風險將提高，有必要進行再訓練，以避免發生災

害。 

除一般勞工外，針對以下不同職責人員應加強下列教育訓練建議事

項： 

1. 主管人員之教育訓練需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危害辨

認、如何擬訂局限空間安全工作計畫、確認局限空間安全性、

訂定標準作業程序、通風、氣體測定儀器工具設備之使用方

法、承攬管理、監督局限空間作業、意外發生時如何進行緊急

撤離、與完成工作時如何恢復現場及進行工作檢討等。 

2. 缺氧作業主管依規定需接受有害物作業相關法規、缺氧症預防

規則、缺氧危害、缺氧環境測定方法、預防缺氧防護具、缺氧

急救等課程之教育訓練。 

3. 局限空間工作人員必需接受之教育訓練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危害認知及危害影響、標準作業程序、通訊設備、工

具、個人防護具等使用方法及緊急應變等。 

4. 緊急應變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包括緊急應變計畫、危害辨認與

控制、搶救設備使用方法及緊急應變程序演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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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局限空間標準作業程序 

作業種類：局限空間人孔作業 分類編號：                

單位作業名稱：地下人孔工作 訂定日期：   年   月   日 

作業方式：協同作業 修定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器具工具：O2、可燃性氣體及有害氣體濃度測定器、抽水機、 修定次數：             次 

電源線輪座、通風機、手電筒、PVC膠布、PVC管 

、警告標示牌、梯子、鋼索、驗電筆、撬棒等。 

防護器具：安全鞋、安全帽、安全帶、安全母索、空氣呼吸器（備用）、手提式滅火器（備用）。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1.作業前準備 

1-1 準備所需之防護器具

及工具。 

   

1-2 確認作業人孔位置。    

1-3 作業範圍設置警告標

示。 

   

1-4 作業人員事先教育訓

練。 

   

2.打開人孔及測試 

2-1 用撬棒打開人孔蓋

（須兩人）。 

2-1-1 有害氣體溢出。 

2-1-2 手腳被夾傷、人

員墜落。 

2-1-1 人員禁煙並站在

上風。 

2-1-2 穿著安全護具及

手套採適當位置

及姿勢並繫掛安

全帶。 

2-1-1 人員中毒立刻急救

送醫。 

2-1-2 夾傷人員立刻急救

治療。 

2-2 測試孔內 O2、可燃性

及有害氣體濃度。 

2-2 可燃性氣體、缺

氧、有害氣體。 

2-2 在人孔外側測定，

若需入孔應使用防

護具（呼吸器及安

全帶）。 

2-2 同 2-1-1 及 2-1-2。 

2-3 機械通風、換氣 2-3 吸入缺氧及有毒氣

體。 

2-3 進氣口設置於適當

安全位置。 

 

3 入孔作業 

3-1 指派監視人員。    

3-2 入孔人員繫妥安全帶

或救生索。 

   

3-3 置妥人孔用之梯子 3-3 梯子滑動。 3-3 使用合格梯子並確

實固定之。 

3-3 人員墜落受傷立刻

送醫急救。 

3-4 清點進入人孔人數。    

3-3 缺氧作業主管監督作

業。 

   

3-6 孔內置放連續測定儀

器及驗電。 

3-6 感電。 3-6 穿著絕緣護具及接

地。 

3-6 感電者隔離電源急

救送醫。 

3-7 持續機械通風、換氣 3-7 吸入缺氧及有毒氣

體。 

3-7 進氣口設置於適當

安全位置。 

 

4.孔內作業 

4-1 將材料吊入孔內。 4-1 物料掉落擊傷人

員。 

4-1 繫妥吊物站在安全

位置。 

4-1 受傷者急救送醫治

療。 

4-2 清孔內雜物。 4-2 攪動孔內雜物可燃

性、有害氣體。 

4-2 加強通風、人員使

用空氣呼吸器。 

 

4-3 作業完成後整理作業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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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孔作業 

5-1 全部工具及剩餘材料

吊出人孔並清點。 

5-1 物料掉落擊傷人

員。 

5-1 繫妥吊物站在安全

位置。 

5-1 同 4-1。 

5-2 工作人員離開人孔並

清點人數。 

   

5-3 撤除機械通風設備並

蓋妥人孔蓋。 

5-3 手腳被夾傷。 5-3 同 2-1-2。 5-3 同 2-1-2。 

5-4 撤除警告標誌。    

5-5 恢復現場。    

圖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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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監視人員 

3.5.1 設置監視人員之理由 

設置局限空間作業監視人員之目的在保護局限空間內部工作人員

的安全，監視人員必須具有危害物質的基本常識，可以判定局限空

間潛在的危害，以告知工作人員。在整個工作過程中監視人員必須

專責全程待在局限空間外，與局限空間內的工作人員保持經常性聯

繫，並於發生意外時熟知緊急應變程序，迅速作正確反應。我國缺

氧症預防規則規定雇主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

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採

取緊急措施。 

3.5.2 監視人員監督事項 

局限空間監視人員需注意事項如下： 

1. 需為專責（除非同時有多個閉路電視可監看及可立即配合之緊

急應變措施，才可同時監視多個工作場所）並全程監視（視訊

及通訊）。 

2. 需接受緊急應變程序訓練及進行演練。 

3. 認知發生意外時不得冒然進入搶救。 

4. 禁止非相關人員進入該場所。 

5. 監視有無意外狀況並隨時通告工作人員（如注意氣體測定儀器

警報聲響、防止飛落物擊中工作人員、注意工作噪音是否影響

通訊或使工作人員聽力受損、避免因潮濕造成工作人員跌倒或

引起電擊傷害）。 

6. 掌握進入局限空間之人數。 

7. 熟練各種測定儀器之校正及使用。 

8. 熟知醫療救援、主管人員聯絡方式，發生意外時可即時通告聯

繫。 

9. 能正確使用現場之起重設備、救生索、個人防護具等設備。 

10. 視需要接受急救訓練。 

11. 協助搶救醫療人員相關事宜。 

12. 結束工作時清查人數並恢復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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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規規定雇主於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

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之監督事項包括： 

1. 決定作業方法及指揮勞工作業。 

2. 作業開始前、所有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

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應確認空氣中氧氣及有害氣體濃

度。 

3. 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

具、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

況，並採取必要措施。 

4. 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5. 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 

3.6 警告標示 

3.6.1 設置警告標示之理由 

雇主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擅自進入缺氧危險場

所，並應將禁止規定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於局限空間附近

張貼警告標示之目的在警告附近工作人員或其他非工作人員不得接

近或擅自更動現場防護裝置、打開上鎖裝置或盲板、或啟動電源等

導致危害局限空間內部的工作人員。工作結束時在確認工作人員全

數離開後，始可卸除所有標示。 

3.6.2 警告標示之內容 

我國缺氧症預防規則規定雇主應將下列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

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如圖 13），使作業勞工周知： 

1. 有罹患缺氧症之虞之事項。 

2. 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3.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4. 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測定儀器、換氣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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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設備等之保管場所。 

5. 缺氧作業主管姓名。 

圖 13 局限空間警告標示 

3.7 個人防護 

防止缺氧症、硫化氫中毒等事故應使用的防護具有空氣呼吸器、

輸氣管面罩等呼吸防護具及防止墜落的全身背負式安全帶、救生索

等。 

選擇合於規定的防護具，經常詳細檢點，確保防護具可隨時充分發

揮其功能的狀態，平常反複訓練，熟悉正確的使用方法等，對於防

止事故非常重要。 

 

本作業場所有缺氧、硫化氫、有害氣體中毒及沼氣爆炸之

危險。 

禁止非從業人員進入。 

從業人員進入工作，應先配（穿）戴所需防護具。 

工作人員如有呼吸困難、脈膊加快、頭痛、嘔吐、眼睛剌

痛、咳嗽等不適感覺時，應及時撤離。 

本場所空氣呼吸器、救生索、氣體測定器、送風機均放置

於工具運送車輛上，請於作業時依需要取用。 

本現場監督人員：○○○，缺氧作業主管：○○○，緊急

聯絡單位：○○○，電話：○○○ 

 

局限空間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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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使用時機 

進入有缺氧及硫化氫中毒之虞的場所工作，原則上需要先做「測

定濃度」及「通風換氣」，使作業環境的氧氣濃度保持在 18%以

上，硫化氫的濃度在 10ppm 以下。但是有時候卻會因下列理由而不

能進行通風換氣或通風換氣並不充分則必需使用呼吸防護具。 

一、不能進行通風換氣之場所 

1. 在引火性液體、液化石油氣槽中，化學反應裝置內部為防止引

火、爆炸、而注入惰性氣體時。 

2. 裝蔬菜、水果等新鮮食品的冷藏庫，為保持新鮮，注入惰性氣

體時。 

3. 使用乾冰除去水泥漿之水份時。 

4. 淨化槽、污物槽如果進行通風有散發惡臭之虞時。 

二、通風換氣不充分之場所 

1. 井、井筒、豎坑、隧道等處因為地層關係致有缺氧空氣大量湧

出時。 

2. 深的隧道、導水管、隧道等，風量無法連到內部深處時。 

3. 油槽、化學設備、船殼的內部等，因為構造的關係，使得通風

不完善時。 

4. 救援事故中的罹災者，沒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充分的通風時。 

5. 作業前為測定氧及硫化氫的濃度而進入危險場所時。 

處於上述情形時就必須配戴空氣呼吸器等防護具。特別在發生

缺氧及硫化氫中毒事故時援救者必須先配戴防護具後才可以行動。

如匆忙未戴防護具即行搶救，非但不能救人，而且會使自己置身危

險之中。此點須特別注意。 

我國缺氧症預防規則規定工作場所應置備適當且數量足夠之空

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也規定雇主應使勞

工確實使用空氣呼吸器或氧氣呼吸器，並施以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即需安排相關之防護具使用訓練課程及提供使用

說明書，教導勞工正確使用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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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個人防護使用注意事項 

個人防護具及安全裝置使用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1. 選擇防護具需考量舒適性。 

2. 呼吸防護具有濾罐式及供氣式，在氧氣不足之空間中必須使用

供氣式呼吸防護具，絕不可使用濾罐式呼吸防護具。 

3. 絕不可因入口狹窄先進後才配戴防護具。 

4. 不可隨意卸除呼吸防護具，如遇呼吸防護具故障或無法發揮保

護功能時，應即退避至安全處所。 

5. 氮氣或非空氣之供氣口應與空氣供氣口有差異以避免誤用。 

6. 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應有雙重防止脫落裝置，以避免行動時誤觸

導致脫落。 

3.7.3 呼吸用防護具之種類 

呼吸用防護具大致可分為（圖 14）： 

1. 過濾式面罩（防塵口罩、防毒面罩）。 

2. 可隨身攜帶供給空氣或氧氣的自給式呼吸器。 

3. 從外面經過長管供給新鮮空氣的輸氣式呼吸器。 

防塵口罩、防毒面具等過濾式面罩的主要功能是吸入外面的空

氣後，通過吸收劑、過濾器等，濾去空氣中的有毒氣體、或粉塵等

有害成分。缺氧空氣雖經過過濾器，但是進入口罩的空氣仍為缺氧

空氣，所以過濾式面罩在缺氧時是完全無效，因此在有缺氧之處的

場所絕對不能使用。如有缺氧空氣及硫化氫共存時，也一樣不能使

用。在發生意外時誤將缺氧空氣當有毒氣體而戴上防毒面具因此賠

 

呼

吸

用

防

護

具 

供

給

式 

過

濾

式 

自給式 

輸氣式 

 

防毒面罩

防塵口罩 

簡易防塵口罩 

（氧氣濃度未達 18%亦有效） 

（氧氣濃度在 18%以上才有效） 

 

氧氣呼吸器 

空氣呼吸器 

 

軟管式面罩 

管線式面罩 

 

氧氣缺乏時無效 
大氣中含有毒氣體時有效 

缺氧時無效 
大氣中有粉塵時有效 

氧氣缺乏時亦有效 
行動範圍很廣 
很重 
連續使用時間不長 
使用純氧氣呼吸器有火災爆炸之可能 

氧氣缺乏時亦有效 

連續使用時間很長 

很輕 

必須要有橡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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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性命的實例不勝枚舉，必須注意。 

圖 14 呼吸用防護具的種類 

3.8 承攬人之管理 

3.8.1 管理承攬人之理由 

局限空間作業大部分為清理、檢查、裝設、維修或營建等暫時性

作業，原事業單位可能委由承攬人進行局限空間作業，依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25至第 27條規定，事業單位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

人就承攬部分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訂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

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63 條原

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應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依我國近年內局限空間職業災害案件分析，死亡

人數中係屬承攬人或承攬商的比例佔大多數，顯示局限空間職業災

害承攬人之勞工罹災的比例相當高，承攬人亟需依循局限空間安全

工作計畫進行作業，避免發生災害。 

3.8.2 承攬關係中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有關局限空間作業承攬關係，原事業單位責任包括： 

1. 告知並要求承攬人辦理該局限空間之潛在危害及管制的必要事

項。 

2. 告知進行該局限空間作業之相關經驗及注意事項。 

3. 告知並要求承攬人其安全工作計畫應符合相關法規及原事業單

位相關規定。 

4. 告知並查核承攬人其工作許可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及原事業單位

相關要求。 

5. 告知並要求承攬人進行局限空間作業時，為保護作業中或在附

近工作之勞工應注意事項。 

6.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應設置協議組

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進行工作連繫、調整、

巡視、教導等，如統一危險性機械的操作訊號、場所標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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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事項及緊急避難方式。 

7. 掌握局限空間作業整體管理，避免不同承攬人不同作業之勞工

造成彼此危害結果。 

8. 工作後檢討工作時所遭遇之危害並改善之。 

3.8.3 承攬人與原事業單位之責任分工 

承攬人與原事業單位間之責任分工包括： 

1. 向原事業單位取得任何有關該局限空間之潛在危害及標準作業

程序等資訊。 

2. 原事業單位及承攬人之勞工共同於局限空間內或其附近作業

時，應共同研議標準作業程序並確實執行。 

3. 告知原事業單位局限空間安全工作計畫內容。 

4. 告知原事業單位於局限空間作業時所遭遇之危害。 

5. 原事業單位及承攬人互相知會警告標示及上鎖之使用注意事

項。 

3.9 自動檢查 

3.9.1 自動檢查的理由 

局限空間災害是可以事先採取適當措施加以預防的，自動檢查

的目的即事先發現工作場所之缺失如空氣中氧氣濃度不足、有害氣

體超過容許濃度、可燃性氣體濃度達爆炸範圍、安全配備已損壞不

堪使用或現場儲存物有崩塌之虞等。經分析我國局限空間職業災害

近年內之案例，有很大部分的比例係因空氣危害造成缺氧中毒之災

害，通常這些危害氣體是看不見、聞不到的，因此在進入該空間工

作前，應先確實進行自動檢查包括空氣中危害物濃度測定，於再次

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應確認空氣中氧氣

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從事焊接或油漆作業時更要注

意檢點防範火災爆炸之事項。有危害氣體突出或自污泥等逸出之虞

者，應配合勞工作業使用即時測定設備或使勞工配戴測定警報器

（如氧氣測定警報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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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局限空間自動檢查之實施，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68 條「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

關事項施檢點。」、及第 78條「雇主依第 50條至第 56條及第 58條

至第 77 條實施之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依實際需要訂定，以

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之規定，可以用檢點表的方式進行。 

使用檢點表的目的是以簡單扼要之表格，由工作人員查核預防

工作危害的相關措施是否已妥善完成，問項包括可能引起缺氧、中

毒、火災、爆炸或物理性危害等預防措施的確認。 

3.9.2 自動檢查檢點重點及檢點表項目 

局限空間應依工作場所之現況，考量其危害來訂定自動檢查項

目，表 6 可供為參考例。我國『缺氧症預防規則』中，勞工每次作

業前檢點重點歸納如下： 

1. 確認進出局限空間場所的勞工，應予登記及點名。 

2. 應設置監視人員，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

人員聯繫。 

3. 於作業場所入口公告作業注意事項及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

勞工擅自進入。 

4. 雇主使勞工於冷藏室、冷凍室、地窖、銜接有吸引內部空氣之

配管之儲槽、反應槽及其他密閉使用之設施內部作業時，於該

作業期間，應採取該設施出入口之門或蓋等不致閉鎖之措施。 

5. 連接局限空間配管之閥、旋塞應關閉並上鎖或設置盲板及張貼

標示以防誤操作。 

6. 應確認將缺氧空氣排出外部之設備是否正常，或封閉可能漏洩

缺氧空氣之處。 

7. 確認已隔離危害源（電源、殘餘之壓力、氣體、液體、機械

能、廢液等）或已採必要之安全措施。 

8. 應予適當通風換氣（不得使用純氧，進行油漆工作時，應注意

持續通風或採取必要之防範中毒措施）。 

9. 隨時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及有害氣體濃度。 

10. 確認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是否適當且具足夠數量（需含救

援人員），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每次不得超過一

小時。 

11. 確認是否具備必要之梯子、安全帶及救生索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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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置備適合工作場所需求之滅火設備。 

13. 應具隨時可與外面監視人員聯繫之聯絡設備。 

14. 公告勞工周知有關緊急應變步驟及醫療救援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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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局限空間安全衛生查核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法  規  條  款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不合格改善

措施 合格 不合格 

設 

 

 

施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4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要測定儀

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

施。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5 條 

□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

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但為防止爆炸、氧化或作業上有顯著困

難致不能實施換氣者，不在此限。 

□  依前項規定實施換氣時，不得使用純氧。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6 條 

使勞工從事隧道或坑井之開鑿作業時，為防止甲烷或二氧化碳之突出導致

勞工罹患缺氧症，未於事前就該作業場所及其四周，藉由鑽探孔或其他適

當方法調查甲烷或二氧化碳之狀況，依調查結果決定甲烷、二氧化碳之處

理方法、開鑿時期及程序後實施作業。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8 條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2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該作業期間，未採取該設施出入口之門或

蓋等不致閉鎖之措施。但該門或蓋有易自內部開啟之構造或該設施內部設

置有通報裝置或警報裝置等與外部有效聯絡者，不在此限。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0 條 

□勞工於設置有輸送氦、氬、氮、氟氯烷、二氧化碳及其他惰性氣體等配

管之鍋爐、儲槽、反應槽或船艙等內部從事作業時：□未關閉輸送配管之

閥、旋塞或設置盲板。□未於顯而易見之處所標示配管內之惰性氣體名稱

及開閉方向，以防誤操作。 

□關閉閥、旋塞或設置盲板時，未予上鎖外，未將其意旨公布於勞工易見

之場所。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1 條 

勞工於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作業時，為防止儲槽、反應槽等容器之

安全閥等排出之惰性氣體流入，未設置可使安全閥等所排出之氣體直接排

放於外部之設施。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5 條 

勞工於地下室或溝之內部及其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拆卸或安

裝輸送主成分為甲烷、乙烷、丙烷、丁烷或此類混入空氣的氣體配管作業

時，未採取確實遮斷該氣體之設施，使其不致流入拆卸或安裝作業場所。 

  

 

作 

 
 

業 

 
 

管 

 
 

理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6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勞工離開作業場所

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未確認該作業場所

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7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該場所勞工，未予確認或點名登記。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18 條 

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作業時，未將下列注意事項公告於作

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使作業勞工周知：□有罹患缺氧症之虞之事

項。□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

式。□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測定儀器、換氣設備、聯絡設

備等之保管場所。□缺氧作業主管姓名。 

□未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擅自進入缺氧危險場所；並未將禁止

規定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0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下列監

督事項：□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第 16 條規定事項。□當班作業

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

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必要措施。□監督勞工對

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1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

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

措施。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2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如受鄰接作業場所之影響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

虞時，未與各該作業場所密切保持聯繫。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3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如發現從事該作業之勞工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

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未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從事該作業之全部

勞工即刻退避至安全場所。 

□前項作業場所在未確認危險已解除前，雇主使指定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該

場所，或未將該意旨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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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4 條 

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未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施予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1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起勞工缺

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如有危害之

虞，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

列事項：□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通風換氣實施方式。□局限空間內氧

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

施及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作業方法及

安全管制作法。□進入作業許可程序。□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

法。□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2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未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

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

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要性。□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事故

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3 

未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未於入口顯而易見處所

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未採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 

制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4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因空間廣大或連續性流動，可能有缺氧空

氣、危害物質流入致危害勞工者，未採取連續確認氧氣、危害物質濃度之

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5 

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未指定專人檢點該作業

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且持續有效運轉，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

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檢點結果未予記錄，並保存三年。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6 

□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工

之進出，未予確認、點名登記，並作成紀錄保存三年。 

□使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時，除應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外，未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及工作

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7 

□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者，應使勞工佩戴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 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

置。 

□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 

  

 

防

護

具

使

用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5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未能依規定實施換氣時，未置備適當且數量足

夠之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6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勞工有因缺氧致墜落之虞時，未供給該勞工使

用之梯子、安全帶或救生索，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82 條 

對於從事地面下或隧道工程等作業，有物體飛落、有害物中毒、或缺氧危

害之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於必要時未置備空氣呼吸器、氧氣

呼吸器、防毒面具、防塵面具等防護器材。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87 條 

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低溫、非游離輻射線、生物病原體、有害氣體、

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未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

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

使用。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90 條 

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未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

要之防護器具。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7 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安

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28 條 

未於缺氧作業場所置救援人員，於其擔任救援期間，未提供並使其使用空

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 30 條 

有機溶劑中毒

預防規則第

23 條 

使勞工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超過一小時。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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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表應於作業前即實施檢查。 

2.檢查狀況無論『合格』或『不合格』均應於各該檢查項目之各該欄『檢查結果』內打『✓』；『不合格』

者，需於該項目之『不合格改善措施』欄內說明改善方式。 

3.本檢查表經工地主任批示後，由安全衛生人員製檔存查。 

工地主任：                       安全衛生人員：                      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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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緊急應變計畫 

3.10.1 緊急應變計畫之理由 

根據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IOSH）等機構之調查估計

每年約有 89 名勞工死於局限空間相關之工作，其中有 23 名

（25.5%）死於冒然進入搶救，而分析我國局限空間相關重大職業災

害案例顯示，有許多罹災者也是死於冒然進入搶救。顯示進入局限

空間作業前，擬訂演練緊急應變計畫的重要性。我國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定雇主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緊急應變演練可以說是相關之教育訓練。一旦事業單位發生

意外事故時，雇主需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

析及紀錄，如發生死亡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或罹災人數在一

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者，雇主要在 8 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如能事

前進行緊急應變演練熟練整個程序，可以抑制災害的規模與嚴重

性，並避免發生二次災害。 

3.10.2 緊急應變計畫內容 

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應包括： 

1. 整個事業單位緊急應變人員任務編組，參考例如圖 15 所示，需

視災害規模、整廠組織架構規劃演練緊急應變計畫。 

2. 緊急聯絡網建立（監視人員、廠外支援單位人員、警察局、環

保局、勞動檢查機構、消防隊、醫療機構電話）。 

3. 置備緊急撤離警報系統。 

4. 置備搶救設備如供氣式呼吸防護具、防護衣、動力或機械輔助

吊升設備、救生索、切割設備、急救設備、緊急沖淋設備、消

防設備、罹災者之固定擔架。 

5. 進行教育訓練、演練及評估修正。 

另因局限空間作業也有大部分係由小規模之承攬人承包，除了承

攬人之管理中應注意事項外，建議透過雇主及承攬人之工作協議，

研商緊急應變時之相互聯繫與協助，如告知教導承攬人意外事故發

生後的緊急聯絡網、通訊設備、緊急撤離警報系統及消防設備、救

生索、防護衣物、緊急沖淋等搶救設備之使用方法，並依照緊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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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計畫實際演練過，使意外發生時能夠迅速作正確的處理。 

圖 15 緊急應變任務編組及重要職掌 

3.11 醫療救援 

3.11.1 醫療救援之重要 

醫療救援係指緊急應變人員救出罹災者後，進行之急救或送至醫

療單位進行醫療。發生意外時，監視人員不宜冒然進入搶救，必須

聯絡緊急應變人員及醫療救援人員到達後再進行搶救，除非現場已

有專責之緊急應變搶救人員可及時開始搶救。出入口（如人孔）若

是設計太小將造成救援困難，因此需要事先評估大小，研擬救援對

策。另事業單位應置備具急救訓練合格之人員支援急救，使意外發

生時能迅速作正確的處理；現場之監視人員亦需告知醫療單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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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指揮官：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二、副指揮官：協助指揮緊急應變行動、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向

勞動檢查機構報告職業災害情形。 

三、現場指揮官：協助指揮緊急應變行動、協助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

析。 

四、通報中心：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協助聯

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五、安全防護組：現場搶救與器材支援、現場危害之移除、善後恢復及清

點器材、重要設備搶救及復歸。 

六、避難引導組：引導人員避難、人員清查。 

七、消防防護組：防止災害擴大、協助消防隊救災。 

八、醫療救護組：成立緊急救護中心、傷患救護及住院安排。 

九、現管制組：成立臨時管制中心、現場隔離與安全警告標示設置、災區

現場交通管制、引導支援單位進入。 

十、公關組：對外發布消息。 
 



 

58 

 

可能危害，以使醫療人員作正確之治療。 

我國缺氧症預防規則規定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發生顏面蒼

白、脈搏呼吸加快、頭痛等缺氧症之初期症狀或意識不明、痙攣、

呼吸停止等缺氧症之末期症狀，或硫化氫、一氧化碳等其他有害物

中毒症狀時，雇主應即刻將勞工送醫診治。 

3.11.2 救援注意事項 

救援不可冒然進行，絕對要等待緊急應變人員抵達再開始救援行

動、限制進入搶救的人數、不過分依賴鄰近之消防、醫療人員、要

以測定儀器確認空氣之安全性，最好可以不需進入即可利用救生索

救出罹災者。 

  



 

59 

 

第四章、近年局限空間職業災害實例 

 局限空間作業之職業災害，近年來時有所聞，且往往造成不可

挽救的後果，因此本手冊於此章節中彙整了幾則於臺北市內近幾年

因作業不慎發生勞工傷亡案件之實例，供各位讀者參考。 

案例一、從事溫泉井清洗作業發生硫化氫中毒致死災害 

一、 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 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 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 罹災情形：死亡2人、傷0人。 

五、 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4年7月20日，臺北市北投區○○路○○號，廣○營造

事業有限公司。 

(二) 勞工林員及陳員於104年7月20日早上8時進入溫泉井區，進行

溫泉井內外清理作業，預計於下午17時完成作業，惟至下午

20時負責花卉園藝施作的勞工發現其仍未離開，以電話通知

工地負責人趕赴現場查看，發現二員前後抱著坐在井底死

亡。依據法醫採集罹災者血液檢驗後結果為硫化氫中毒，研

判罹災過程為其中一位勞工持續吸入硫化氫昏迷後，另一位

嘗試搶救不成，導致兩名勞工硫化氫暴露時間過長造成失去

意識而死亡。  

六、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硫化氫中毒。 

(二) 間接原因： 

1、 從事溫泉井清理作業硫化氫濃度過高。 

2、 作業場所未實施環境測定、未實施通風換氣。 

3、 於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作業，作業勞工未備置呼吸防護具，

供緊急救援使用。 

(一) 基本原因： 

1、 事業單位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 事業單位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事業單位未對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未訂定危害防止計畫、未指定作業主管、監視人員監督。 

5、 現場未公告缺氧危險注意事項及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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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

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二)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辦法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或局限空間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

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8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四) 雇主應依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

無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

災、爆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

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

理。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列

事項：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二、局限空間內氧氣、

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四、

電能、高溫、低溫與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感

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五、作業方法及安

全管制作法。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七、提供之測定儀

器、通風換氣、防護與救援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八、作

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項)。 

(六)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

項）。 

(七)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

度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

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4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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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

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

等有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

其他有害氣體濃度。（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6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 

(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

性質，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

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場所

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者，應停止作業

並採取緊急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2條第1項第1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十)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

予確認或點名登記。（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7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 

(十一)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

於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

另採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29條之3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十二)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

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

勞工周知：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

得進入之重要性。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三、事

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四、現場監視人員姓

名。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9條之2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十三) 雇主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作業時，應指定缺氧作業主

管從事監督。（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 

(十四)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

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

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十五) 雇主使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

等呼吸防護具、梯子、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

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7條暨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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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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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簡單描述災害發生機制或改善照片) 
 

說 明 一 
溫泉儲坑口經現場量測直徑約1.64公尺(內圈直徑約為1.34公尺)，深度約1.73公尺，開口

面積約為38平方公尺，河岸寬度約8公尺。 

 

 

說 明 二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要務。 

 

局限空間作業危險！ 

   

1.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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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從事地下道封閉人孔抽水作業發生一氧化碳致死災害 

一、 行業分類：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4332） 

二、 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 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 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 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4年10月17日，臺北市中山○路、民族○路口地下道封

閉人孔，迪○工程有限公司。 

(二) 蔡員(即罹災者)與丁員於104年10月17日上午約9時受迪○工

程有限公司工地負責人黃員指派，至人孔下方之地下道進行

積水抽除作業，罹災者及丁員將2臺汽油式抽水泵移入人孔下

方抽水，人員不時會進入人孔下方移動水管及抽水泵，疑因

使用內燃式抽水泵未同時進行通風換氣，使不完全燃燒之一

氧化碳大量蓄積於地下道，於晚間約18：17時罹災者最後一

次進入地下人孔約10分鐘左右，疑似吸入過多一氧化碳昏

倒，丁員亦頭暈不適無力救援罹災者，爬上人孔打電話求

救。 

(三) 罹災者送醫前已無心跳，送醫仍急救無效死亡。 

六、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一氧化碳中毒。 

(二) 間接原因： 

1、 於封閉人行地下室內之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場所使用內燃式

抽水泵進行積水抽除作業，產生一氧化碳濃度過高。 

2、 作業場所未實施環境測定、未實施通風換氣。 

3、 於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作業，作業勞工未備置呼吸防護具，

供緊急救援使用。 

(三) 基本原因： 

1、 事業單位未實施自動檢查。 

2、 事業單位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事業單位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 事業單位未對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 未訂定缺氧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未指定作業主管、監視人

員監督。 

6、 現場未公告缺氧危險注意事項及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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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業單位未訂定工作守則。 

8、 事業單位未對新進勞工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

無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

災、爆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

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

理。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列

事項：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二、局限空間內氧氣、

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四、

電能、高溫、低溫與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感

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五、作業方法及安

全管制作法。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七、提供之測定儀

器、通風換氣、防護與救援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八、作

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 

(二)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

度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

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4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三)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

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

等有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

其他有害氣體濃度。（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6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 

(四)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

性質，採取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

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場所

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者，應停止作業

並採取緊急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2條第1項第1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五)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

予確認或點名登記。（缺氧症預防規則第17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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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另採

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9條之3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七)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

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

周知：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

入之重要性。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三、事故發

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2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八) 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作業時，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

督。（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 

(九)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

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

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1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十)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

防護具、梯子、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

救援人員使用。（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 

(十一) 在坑內、深井、沉箱、儲槽、隧道、船艙或其他自然換

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不得使用具有內燃機之機械，以免排

出之廢氣危害勞工。但另設有效之換氣設施者不在此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5條第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 

(十二) 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第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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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地下道內部距路面約2公尺深處仍擺放1臺汽油式抽水泵及1桶汽油桶；事

發 2日後，現場一氧化碳濃度仍高達 371ppm、二氧化碳濃度高達

11500ppm、氧氣濃度18.5%。 

 

 

說 明 二 
局限空間作業前須進行作業環境測定，持續通風換氣以將有害物移除並

使新鮮空氣導入，設置監視人員及緊急救援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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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從事溫泉水槽清洗作業發生硫化氫中毒致死(傷)災害 

一、 行業分類：清潔服務業 (8120)。 

二、 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 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 罹災情形：死亡1人、傷1人。 

五、 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6年6月22日，臺北市北投區○○路○○號，張○媛。 

(二) 本市北投區溫泉路某住家大樓請人進行溫泉水塔清洗作業，

當日上午11時許，自營作業者張員（妻）及林員（夫）兩人

設置之通風設備僅抽氣10分鐘即進入地下室溫泉水槽作業，

林員先進入溫泉水塔作業，隨後張員進入作業，張員進入水

塔後不久即自覺不適，自行爬出溫泉水槽，趕快叫林員出

來，但林員已無力離開水槽，張員也無法將林員拉出。張員

呼叫大樓管理員求救，其他鄰居協助叫救護車將兩人送榮總

救治。經本處派員測定發現作業地點硫化氫濃度為11.4 

ppm，該案因未正確通風換氣又未以儀器測定硫化氫等有害

氣體濃度，未確認通風後作業環境是否安全即進入作業所

致。 

(三) 林員及張員送醫急救後，林員於當日11時30分死亡，張員住

院治療18天後出院。 

六、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硫化氫中毒。 

(二) 間接原因： 

1、 從事溫泉水槽清理作業硫化氫濃度過高 

2、 作業場所未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未確實實施通風換氣。 

3、 於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作業，未備置呼吸防護具，供緊急
救援使用。 

(三) 基本原因： 

1、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未實施檢點、無進
入許可。 

2、 未訂定危害防止計畫、未指定作業主管、監視人員監
督。 

3、 現場未公告缺氧危險注意事項及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等。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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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

災、爆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

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

理。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列

事項：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二、局限空間內氧氣、

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四、

電能、高溫、低溫與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感

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五、作業方法及安

全管制作法。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七、提供之測定儀

器、通風換氣、防護與救援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八、作

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 

(二)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

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

周知：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

入之重要性。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三、事故發

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2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三)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另採

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等管制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9條之3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四)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缺氧空氣、危害物質致危

害勞工之虞者，應置備測定儀器；於作業前確認氧氣及危害

物質濃度，並於作業期間採取連續確認之措施。(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 4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五)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應設

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與該作業

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前條及前項所定確

認，應由專人辦理，其紀錄應保存三年。(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29 條之 5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六)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

入許可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



 

70 

 

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

記，並作成紀錄保存三年。前項進入許可，應載明下列事

項：一、作業場所。二、作業種類。三、作業時間及期限。

四、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質濃度測定結果及測定人員簽

名。五、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六、作業場所之能源隔離措

施。七、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之設備及方法。八、準備之防

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九、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

全措施。十、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十一、現場監視人

員及其簽名。雇主使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切割、燃

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時，除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應指定

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

場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職業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 6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

項)。 

(七)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致其缺氧或中毒之虞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

者，應使勞工佩戴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 同等以上規定

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置。二、置

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但現場設置確

有困難，已採取其他適當緊急救援設施者，不在此限。三、

從事屬缺氧症預防規則所列之缺氧危險作業者，應指定缺氧

作業主管，並依該規則相關規定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29條之 7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八)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

業主管從事下列監督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

業。二、第十六條規定事項。三、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

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

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必要措

施。四、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五、其他

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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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106年6月22日測定現場氣體濃度：氧氣為20.9%(>18%)、硫化氫11.4ppm(>10ppm)、二

氧 化 碳 700ppm(<5,000ppm) 、 一 氧 化 碳 0ppm(<35ppm) 、 可 燃 性 氣 體 爆 炸 下 限

0%(<30%)。 
 

說 明 二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要務。 

 

  

局限空間作業危險！ 

   

1.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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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從事廢水池防蝕工程發生有機溶劑中毒災害 

一、 行業分類：建物完工裝修工程業(4340)。 

二、 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 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 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 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6年1月5日，臺北市南港區○○路○○號，暉○有限

公司。 

(二) 勞工張員於進行地下室汙廢水池防蝕工程時，因使用含有

機溶劑之塗料進行作業，造成昏迷，所幸及時救出後，現場

即清醒故未送醫。  

六、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有機溶劑中毒。 

(二) 間接原因：作業場所未確實實施環境測定、未正確通風換

氣。 

(三) 基本原因： 

1、 事業單位未對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未指定作業主管、監視人員監督。 

3、 有害作業主管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4、 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未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5、 現場未公告缺氧危險注意事項及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等。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二)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

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1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三) 雇主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作業時，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

事監督事項：三、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氣、空

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

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必要措施。（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20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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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雇主對擔任有害作業主管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

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

第 1項第 6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五)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

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

規則第 12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0條第 1項)。 

(六) 雇主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作業時，應於作業

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公告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

聯絡方式等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 1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八、 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汙廢水池防蝕工程現場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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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從事筏基防水作業發生勞工有機溶劑中毒昏迷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4290）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2人 

五、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5年11月30日，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段某新建

大樓，盛○國際工程事業有限公司。 

(二) 2名勞工至地下室3樓進行筏基防水作業，因使用含有二甲

苯的防水塗料且未落實通風換氣，使其濃度高達340ppm（勞

動法令規範值為100 ppm），造成現場勞工中毒昏迷，送醫治

療後2人已陸續恢復意識。 

六、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有機溶劑中毒。 

(二) 間接原因：實施有機溶劑作業時未實施通風換氣、未實施

環境監測。 

(三) 基本原因： 

1、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未於現場實施相關監督工作。 

2、 事業單位未對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3、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雇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應指導及

協助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對有機溶劑作業之室內

作業場所及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實施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

工作業情形、空氣流通效果及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使用情形

等，應隨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1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 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使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實施監

督工作。（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2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 

(三)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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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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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災後現場通風情形。 

 
說 明 二 救災現場，消防局通風排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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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從事水塔清洗作業發生硫化氫中毒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清潔服務業（8129）。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罹災情形：傷 1人。                           

四、 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8年12月17日下午約2時至4時北投區泉源路○號○

○工程行。 

(二) 民國108年12月17日下午約2時30分，○○工程行僱用何姓

勞工至北投區泉源路○號○○社區清理溫泉水塔，何員於

水塔內清理完畢要出水塔時，因吸入過多硫化氫中毒暈

眩，自內部爬梯跌落水池造成手臂挫傷，所幸何員趁意識

清醒時爬出水塔呼叫大樓保全人員，通報救護車送醫。 

(三) 北市勞檢處下午4時許至現場量測水塔內之硫化氫(H2S)濃

度，數值為43.6ppm，調查發現該工程行當時使用工業用電

風扇通風，非有效之通風換氣設備，造成勞工硫化氫中

毒。 

六、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硫化氫中毒。 

(二) 間接原因：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

作業時，未設有效之換氣設施。 

(三) 基本原因： 

1、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未實施新進勞工6小時以

上教育訓練。 

2、 雇主使勞工於有缺氧、中毒之虞之局限空間場所作業時，

未實施危害防止措施。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應

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與該

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52第1項） 

(二)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

作業主管從事下列監督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

工作業。二、第十六條規定事項。三、當班作業前確認換

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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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

必要措施。四、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五、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缺氧症

預防規則第20條） 

(三)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

人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

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缺氧症預防

規則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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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災害現場爬梯。 

 

說 明 二 

北市勞檢處量測水塔內硫化氫(H2S)濃度為43.6ppm(勞工作業

場所容許暴露濃度標準規定之硫化氫任一時間濃度不得超過

1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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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從事污水下水道清疏作業發生硫化氫中毒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清潔服務業（8129）。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罹災情形：傷 4人。                           

五、發生經過： 

(一) 民國109年5月25日下午約2時至4時內湖區新湖二路一帶下

水道封閉人孔，宇○○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 民國109年5月25日下午約3時20分，勞工宋○○於局限空

間清淤作業時，因未確實採取連續測定危害物質濃度，未

查危害物質蓄積，使硫化氫濃度高達27.8ppm，進入人孔內

約半小時發生暈眩昏倒情形，2名人員見狀緊急入孔救援，

疑因吸入人孔內不明氣體，亦暈倒在孔內；另有1名人員為

現場缺氧作業主管，雖未入孔，但亦疑似吸入不明氣體，

造成身體稍有不適，4名勞工皆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 

五、 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硫化氫中毒。 

(二) 間接原因： 

1、 作業場所未確實連續確認危害物質。 

2、 作業場所未確實實施通風換氣。 

3、 於局限空間作業場所作業，作業勞工未備置呼吸防護

具，供緊急救援使用。 

(三) 基本原因：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未實施檢

點、無進入許可。 

八、 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缺氧空氣、危害物質致

危害勞工之虞者，應置備測定儀器；於作業前確認氧氣及

危害物質濃度，並於作業期間採取連續確認之措施。（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4） 

(二)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應

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並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與該

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危害。（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5） 

(三)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

進入許可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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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

名登記，並作成紀錄保存三年。（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9條之6） 

(四)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致其缺氧或中毒之虞

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

範圍者，應使勞工佩戴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 同等以

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

置。二、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

但現場設置確有困難，已採取其他適當緊急救援設施者，

不在此限。三、從事屬缺氧症預防規則所列之缺氧危險作

業者，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並依該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7） 

(五)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

作業主管從事下列監督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

工作業。二、第十六條規定事項。三、當班作業前確認換

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

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

必要措施。四、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五、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缺氧症

預防規則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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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災害現場。 

 

說 明 二 
北市勞檢處量測硫化氫(H2S)濃度為27.8ppm(勞工作業場所容

許暴露濃度標準規定之硫化氫任一時間濃度不得超過1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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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本處職司勞動檢查，負責督促及指導事業單位依照勞動法令規

定，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工作環境，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

全與健康。除此，本處為提高檢查服務品質，鼓勵同仁利用工作餘

暇蒐集國內外勞工檢查相關資料，以提昇檢查技能。 

本手冊就一般局限空間作業如缺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

掩埋、墜落等危害及其辨認原則加以介紹。藉由本手冊的編訂完

成，可提供事業單位從事局限空間作業前之參考，希望能落實該作

業危害預防工作如通風換氣、環境測定、工作許可、教育訓練、監

視人員、警告標示、個人防護、承攬人管理、自動檢查、緊急應變

計畫、醫療救援等，確保勞工作業安全。 

今後本處將會陸續編印相關安全衛生宣導手冊，期能提供事業單

位及勞工更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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